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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ation for electric propulsion plant in ship

本标准参照采用国际标准IEC 92-501(1984)((船舶电力推进系统》。

主题内容和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船舶电力推进系统（以下简称推进系统）的分类、技术要求、性能、安装和试验。

本标准适用于推进系统中的机械和设备，包括：

发电机及其原动机；

推进电动机；

电磁离合器；

有关的半导体变流器；

励磁系统；

监控、测量仪表和保护设备；

接线和电缆。

本标准不适用于侧推装置以及所有由辅助电站和蓄电池供电的推进机械和设备。

2 引用标准

GB 7060 船用电机基本技术要求

GB 9331 额定电压0. 6/1 kV及以下船用电力电缆和电线

GB/T 13032 船用柴油发电机组通用技术条件

3 分类

3.1 按原动机类型分：

    柴油机

    汽轮机

3.2 按电流种类分：

    交流

    直流

    交直流

4 技术要求

4.1 系统各成套设备：原'%机、发电机、变流器、励磁机、电动机、电磁离合器、开关控制设备等除满足本

标准规定外，均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和钢质海船入级与建造规范。

4.2 电源参数

4.2.1 额定电压：直流 115 V,230 V,460 V, :00 V), (800 V),

                交流 400 V,050 V),(600 V),690 V,3 150 V,6 300 V,10 500 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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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额定频率：50 Hz, (60 Hz)。

    注：括号内数值不推荐使用。

4.3 工作条件

4.3.1 环境温度

4.3.1.1 对无限航区

        环境空气温度0̂-45'C；
    b． 对旋转电机为50'C;

        对半导体电子设备551C o

4.3.1.2 除热带以外的有限航区

      环境空气温度。一40'C；
    b． 对旋转电机为45'C;

    c. 对半导体电子设备55 0C o

4.3.2 空气相对湿度，在温度不高于45℃时为95写；温度高于45℃时为7000。并有凝露。

4.3. 3倾斜和摇摆

设 备 横 倾 横 摇 纵 倾 纵 摇

开关板、电器设备、

原动机、推进电机

22.50

  150

22.50

22. 50

100

50

100

7. 50

4.3.4对开关和电子设备在倾斜至45。情况下，不应有误动作和出现功能变化。

4.3.5 空气中有盐雾（内河船舶除外）、油雾和霉菌。

4.4 转矩和临界转速

4.4. 1推进电动机的额定转矩应大于螺旋桨反转特性曲线上的最大反转矩值，以能使以最大航速航行

的船舶在商定的时间内停止前进或后退。

4.4.2在交流推进系统中应根据有关螺旋桨和船舶特性的资料规定足够的转矩裕度，以防止在恶劣的

气候条件航行或多螺旋桨船舶转向的情况下电动机失步。

4-43在正常工作转速下，原动机、发电机、轴系和螺旋桨不应观察到有害的扭转振动。

4, 5 润滑

    在从最低航速起增速前进或后退的全部航速范围内，推进电动机、齿轮装置和轴系均应保持有效的

润滑。

    在预计的油温下，不论是电动机或螺旋桨在缓慢转动的情况下，轴和轴承不应损坏。

4.6 对原动机的一般要求

4.6. 1 原动机与发电机应安装在同一公共底座上‘’，联轴器对中的同心度和平行度应控制在一定的范

围内，以保证机组在台架试验时的当量振动烈度，在无隔振时不大于28 mm/s，有隔振时不大于

45 mm/s。机组的安装固定应采用具有良好隔振效果的减震器。

    注：1)如果原动机功率较大，公共底座的设计、安装有困难，而对在船体上直接安装，工艺上有保证时，允许直接装

            船。

4.6.2 原动机调速系统在发电机需要并联运行的情况下，应能在整个运行转速范围内保持稳定运行。

4.6.2.1 原动机的稳态调速率应不大于5肠。

4.6-2.2 原动机在突卸 10000额定功率和空载下突加5000额定负载，其瞬态调速率应不超过士1000,

稳定时间不大于5 so

4.6.2. 3 在空载到110％额定负载范围内任何稳定负载下的转速波动率应不超过相应负载平均转速

的士0.50o0

4.6.2.4 调速系统的不灵敏度应不大于0.50o额定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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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5 并联运行机的调速器应具有改变稳态调速率6,，的可调机构，以能使其稳态调速率调到基本

一致，调速特性的非线性度v应不超过0. 2 de�

4.6.3 为保证螺旋桨转速控制和发电机并联运行调节转速的需要，调速器应设机旁手控和遥控转速的

调节机构和调速手柄达到极限位置的保护措施，转速调节的速度应既要有足够的平稳性又要有一定的

快速性。转速调节范围为最低稳定转速至105％额定转速。

4.6.4 原动机应设有超速保护装置，以防止其转速超过115%额定转速。

4.6.5 原动机在允许的调速范围内应能承受短时的功率过载。

        柴油机：100a,1 h;

    b。 汽轮机：200x,5 min和500x,5 so

4.6.6 原动机的额定功率连同其过载能力和加载特性应满足机动操纵和恶劣环境条件下电气设备运

行工况瞬态变化所需的功率。

4.6.了 在船舶全速前进情况下，进行螺旋桨从全速前进至全速后退的机动操纵过程中，原动机应能吸

收一部分再生功率，以不导致超速保护装置动作而停机。

4.6.8 柴油机与发电机成套以后扭转振动应符合GB/T 13032的要求。

4.了 推进电机及半导体变流器的温度和通风

4.7.1 电机或滑差离合器自身带有风扇时，应能在额定转矩、额定电流、额定励磁或类似工况下，以低

于额定转速的低转速下运转，其温升在50℃环境条件下不超过表1的规定。当环境温度为45℃时电机

各部分绕组温升允许按表1值提高5 K,

4. 7.2 当推进电机采用强迫通风时，应在电机外面设有直读式温度计和远距离声响报警器，以对电机

的冷却空气温度进行连续监视。

4.7.3 对于采用热交换器以封闭回路方式进行冷却的电机，应对其一次和二次冷却剂的流量进行监

视，也可以采用温度监视附带报警器代替这种流量监视。

    必要时应考虑设置检测电机外壳内冷却液泄漏并进行报警的设备。

4.7.4 如果半导体变流器装有强迫通风，则冷却系统应装置监视设备，冷却系统发生故障时，应能发出

报警或自动减小电流。报警信号可由冷却剂流量或风扇电源或二极管和晶闸管的温度产生。

4.7.5所有额定功率在500 kW以上的交流电机的定子绕组和直流电机的换向绕组应装有温度传感
器。

                                    表 1 电机允许温升 K

项号 电机的 部件

绝 缘 等 级

E
          ｛

B
｝

              F H

温度

计法
电阻法

检温

计法

温度

计法
电阻法

检温

计法

温度

计法
电阻法

检温

计法

温度

计法
电阻法

检温

计法

1

  额定功率在 5 000 kW

（或kVA）及以上或铁芯长

度为 Im及以上的电机交

流绕组

60 60 70 70 90 90 115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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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项号 电 机 的 部 件

绝 缘 等 级

E s F H

温度

计法
电阻法

检温

计法

温度

计法
电阻法

检温

计法

温度

计法
电阻法

检温

计法

温度

计法
电阻法

检渴

计法

2

a.额定功率或铁芯长度小

于项1的电机交流绕组

b．除项3及项4以外的用

直流励磁的交流和直流电

机的磁场绕组

c．有换向极的电枢绕组

55 65 60 70 75 90 95 115

3

4

5

隐极式同步电机（同步感应

电动机除外）的单排磁极绕

组

a．补偿绕组和多层低电阻

绕组

b．表面裸露或金属表面涂

漆的单层绕组，，

永久短路的绝缘绕组

65

70

65

65

70

70

80

70

80

70

80

90

100

90

100

90

100

115

125

115

115

125

6

7

永久短路的无绝缘绕组

不与绕组接触的铁芯或其

他部件

这部分温度决不应达到使附近的任何绝缘或其他材料有损坏危险的数值

8

9

与绕组接触的铁芯或其他

部件

换向器和集电环z>（开启或

封闭）

65

60

70

70

90

80

115

90

    注：1)对多层绕组，如下面的各层绕组都与冷却介质接触也包括在内。

        2)换向器或集电环的温升应符合本身所采用的绝缘等级，但如换向器、集电环与绕组靠近则他们的温升应不

            超过邻近绕组所采用绝缘等级的容许极限，温升值只限于用膨胀式温度计测得。

4.8 设备的维修性

4.8. 1各种设备的布置和安装应适当，以便检查、维修。

4.8.2 推进电机的结构应易于检修，轴承、磁场线圈等尽可能便于拆卸和调换。

4.9 潮湿和冷凝水的防护

    推进电机应设有在停机时防止潮气和冷凝水积聚的有效措施（如加热装置）。若用蒸汽加热，则电机

内部不应有蒸汽管接头。

4. 10 突然短路

    交流电机在额定工况运行时，应能承受其接线端子处的突然短路而不损坏。

4.11直流推进电动机的超速

    直流推进电机的转子应能承受超速保护装置根据正常运行整定的极限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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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励磁机

    励磁机的输出电流、输出电压及其电源，应能适应于机动操纵和包括短路在内的过电流工况所需的

输出。同时应注意到旋转机组的轴和联轴节的强度应与机组驱动机械的容量相适应。

4.13 半导体变流器的设计依据

4.13.1 当推进装置由单独电源供电时，变流器半导体元件的峰值电压最小值。RM应为变流器输入端

额定电压峰值。，的1.5倍；当由公共电源供电时，URM应为：，的1.8倍。

    若变流器的半导体元件为串联时，上述数据应增大10％并应确保电压的均匀分配。

4.13.2 为使半导体变流器电路能承受系统在机动操纵期间产生瞬时过电流应采取如下措施：

        对并联连接的变流器，应确保其电流的均匀分配。

    b．对强迫通风的变流器，其风扇发生故障时应降低功率运行。

    。． 若变流器由几个元件并联连接且每个并联支路装有独立风扇时，则应能将风扇发生故障的并

联支路断开。

4.13.3半导体变流器在下列情况下，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限制变流器对系统和其他变流器的干扰影

响。

    a． 儿个变流器接到同一母线系统。

    b， 换向电抗偏小可能导致电压畸变而对系统中其他用电设备产生不利影响。

    。． 系统次瞬态电抗和变流器换向电抗的关系，不适当的匹配将导致电压谐波从而引起其他用电

设备的过热。

    d． 变流器对直流电机换向的不利影响。

        逆变器在再生工况下运行时可能产生电压降的不利影响。

    f． 高频噪声干扰。

    当滤波电路和电容器用作无功电流补偿时应防止对发电机电压调整的不利影响，以及频率变化对

系统电压有效值和峰值的不利影响。

4.13.4 变流器应有下列保护：

        为防止半导体元件损坏，应采用适当的装置以限制与变流器相连的电源出现过电压，保护装置

的熔断器应加以监视。
    b． 应采用适当的控制装置以保证半导体元件在正常运行期间的电流不超过允许值。

    。。·应采用合适的熔断器以限制短路电流，熔断器应加以监视，当熔断器熔断时，变流器相应的部

分应撤出运行。

    d. 滤波电路的熔断器应加以监视。

4.14 控制台的设置

    推进系统的控制台可以设置在任何方便的地方，但机舱内必须设有一个可供转换的控制台，且在几
个控制台中应具有最高优先级，以便在应急情况下能在机舱控制台进行控制。

4.15 控制装置的操作

4.15. 1 推进系统的操作可以采用手动、动力辅助或二者结合操纵方式进行。手动操作时，所有操纵开

关、磁场调节器和控制器的操作应轻便。在采用动力辅助（如电动、气动或液压）操作时，在这些设备的动

力源发生故障的情况下，在短时内不应导致推进器轴动力的中断。同时应能迅速转换为手动操作。

4.15.2 当在机舱以外设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控制台时，应设置选择开关或其他设施，以便将操纵控制转

移到指定控制台，在选择开关和每个控制台上应设有哪一个控制台正在进行控制的指示，不应有几个控

制台同时控制，

    控制台的转换，只允许在正在控制的控制台与指定接受的控制台的操纵杆处于相同位置，或当正在

控制的控制台收到指定接受的控制台发出的应答信号时进行。

4.16 控制装置的联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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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控制原动机、运行方式选择开关、接触器和磁场开关等的控制装置均应联锁，以防止误操作。且

这些联锁应尽可能采用机械联锁。

4.17 电缆和接线

4. 17. 1 推进系统设备之间的连接电缆和电线应符合《钢质海船入级与建造规范》和GB 9331及有关

标准的规定。

4.17.2 除用于计算机、记录仪或其他弱电流自动化设备的电缆和接线外，所有推进系统各部分间的外

部连接电缆的每一芯线应不少于7股，导体的截面积应不小于1. 5 mm'.

4.17.3 主控制设备的内部连接线，包括配电板的连接线，其绝缘应具有滞燃性。

4.18 主回路和控制回路

4.18.1 同一推进轴系上设有二台或二台以上发电机，二台或二台以上半导体变流器，二台或二台以上

电动机的推进系统，应设计成可以从系统中撤出任一台设备，并在电气上断开而不影响其余电机的运

行。

4.18.2 如推进系统仅包括一台发电机和一台电动机，并且不能接到其他推进系统，则每一台电机应设

置一台以上励磁机组，但对自励发电机或多螺旋桨推进且设有公共备用励磁机组的船舶不作要求。

4.18.3 允许船舶主电源作为上述励磁电源之一，在此情况下应直接由主配电板获得供电，且仅设短路

保护。

4.18.4 每台励磁机组均应由单独的馈电线供电。

4.18.5 励磁电路应装设能抑制磁场开关断开时电压上升的装置。

4.18.6 对直流发电机一电动机推进系统，其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励磁系统在断开电动机励磁电路时，应

同时断开发电机励磁电路，并使发电机电压迅速下降至零。

4.18.7 由一台或几台发电机供电，且对并联连接的二台或二台以上电动机单独进行控制的恒电压系

统中，在励磁电路故障断开时，应保证电枢电路的断路器同时断开。

4.18.8 带有反馈控制的调整系统应特别考虑确保其高度的可靠性。

4.18.9 控制讯号的故障不应引起螺旋桨转速的过分增加。控制台和控制设备中的基准值发送器应设

计成在发送器本身或控制台到系统设备之间电缆的任何故障，不应导致螺旋桨转速的显著升高。

4.18.10 应采取措施以保证只有当指定的操纵杆处于零位，且系统处于备车状态时，才能起动推进系

统的控制。

4.18.11 每个控制台应设有与操纵杆无关的应急停车装置。

4.19 系统保护

4.19.1 在主电路中设有过电流保护装置时，则其整定值应足够大，以保证不会由于机动航行或恶劣海

况或浮冰水中航行时所产生的过电流而动作。

4.19.2 对在轻载或失落螺旋桨时推进电动机可能出现过分超速的直流系统，应设有合适的超速保护

装置。

4.19.3 几台独立驱动的直流发电机在电气上作串联连接时，应设置防止在驱动原动机的驱动功率中

断时发电机反转的保护装置。

4.19.4 励磁回路中应不设过载保护。以避免励磁回路断开。

4.19.5 应设置选择性脱扣或迅速降低发电机和电动机磁通的装置，以确保过电流不至达到损坏设备

的数值。

4.19.6 在三相推进系统中，应设有不平衡负载保护，在推进电动机各相有较大差异时，应使推进发电

机和推进电动机去磁或断开有关电路。

4.19.7 主推进回路应设置对地漏电检测装置，并能在出现接地故障时发出报警，当该接地故障电流可

能引起损坏时，则应设置脱扣装置。

4. 19.8 推进电动机的励磁回路应设有对地漏电检测装置，但对无刷励磁系统的电路和500 kW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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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机可以免设。

4.19.9 直流电机及其保护系统的设计，应考虑短路时能将损坏减至最小的措施。

4.19.10 若有螺旋桨堵转的可能（例如在破冰工况下）应设置防止推进设备损坏的保护。

4.20 测量仪表

4.20.1 机舱操纵站应设有4.20.2(交流系统）或4.20.3(直流系统）条规定的测量仪表。

    其他操纵站应设有推进轴转向、转速指示器和其他必要的仪表，这些仪表应安装在操纵站附近方便

的地方。

4.20.2 交流推进系统应设有表2规定的测量仪表。

                                表2 交流推进系统测量仪表

项 目 仪 表 数 量 备 注

每一推进发电机 电流表

电压表

功率表

频率表

1

1

1

1

整步表

无功功率表或励磁电流表

1

1
仅适用于并联运行的发电机

大于500 kW 的推进发电机、电

动机

定子绕组

温度指示器

1

每一推进电动机 电流表 1

每一同步电动机 励磁电流表 1

每一推进轴 转向、转速指示器 1

半导体变流器中每一整流桥 电流表 1

4.20.3 直流推进系统应设有表3规定的测量仪表

                      表3 直流推进系统测量仪表

项 目 仪 表 数 量 备 注

每一推进发电机

每一推进电动机

电流表

电压表

励磁电流表

励磁电流表

1

1

1

1

每一电动机电枢 电流表 1   适用于由主电力系统供电的

推进电动机

    每一电动机电枢

变流器每一并联桥路枪入端

电流表

电压表

电流表

I

1

1

  适用于由半导体变流器供电

的推进电动机

大干500 k W的推进电动机

      换向极绕组

超温报警 1

每一推进轴 转向、转速指示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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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

5．， 工厂试验

5.1.1 系统各成套设备、原动机、发电机、变流器、励磁装置、电动机、电磁离合器、开关板、操纵控制台

等设备均应在各制造厂和小成套单位分别进行单机出厂试验和小成套试验，经船检合格附上相应试验

报告和检验合格证书提交总成套单位。

5.1.2 开关板、控制台包括所有保护装置应进行功能试验以证明其电气和机械性能能够满足规定要

求。

5.2 系泊试验

5.2.1测量系统及各部分绝缘电阻应符合有关标准规定。

5.2.2 按照推进系统的设计由主发电机的原动机起动加载和卸载；机器的调速器和调节器检查。

5.2.3 保护装置和监控报警系统工作正确性的检验。

5.2.4螺旋桨转速控制器和所有有关设备的试验，并应进行螺旋桨正车和倒车的效用试验。

5．3 航行试验

    系泊试验后，推进系统的运行特性应由航行试验加以验证。航行试验大纲至少应包括下列试验。

5.3.1 船舶在电机额定功率下航行直到其温度达到稳定为止。

5.3.2 使系统由全功率正车稳态运行转换到全功率倒车运行，并保持该鉴定值直至船舶停止前进，必

要时应用示波器记录推进电动机的转速、电枢电压、电枢电流和励磁电流。

5.3.3 在进出港口时进行典型机动操纵性能试验（例如半速正车、停车、半速倒车等）。

5.3.4推进装置和任一备用励磁机的接通和断开试验。

5.3.5 在系泊试验时未能进行的保护和监视装置试验。

5.3.6 在所有运行状态下观察电机的换向情况。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0四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0四研究所、第七一二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顾乃文、成献章。


